
 
 
 
 
 
 

 

 編號：TWS/PT/948/24 
 日期：30-06-2024 
 

幼童軍獨木舟初級（一星章）訓練班 

幼童軍支部將於二零二四年八月份舉辦上述活動，由中國香港獨木舟總會註冊教練教授，

歡迎各幼童軍成員踴躍參加。本訓練班獲「青少年成員及童軍領袖訓練資助計劃」資助合資

格者之班費因此獲得減半，詳情如下： 

日 期 時 間 地 點 

2024 年 8月 4日(日) – 少年海星 

09：30 – 16：30 白沙灣譚華正海上活動中心 
2024 年 8月 10日(六) - 少年海馬 

 
活動負責人： 幼童軍區長 – 廖允廉先生 
參加資格： 1. 年滿 8 歲，持有有效幼童軍紀錄冊之已宣誓幼童軍成員； 

2. 持有「海上活動記錄冊」或「游泳測試證明書」。 
費  用： 每位港幣 200 元正 (包括艇租及行政費，其他費用由參加者自行負責)，費用需於報

名表一同繳付。如以一人一支票付款，抬頭請書『香港童軍總會慈雲山區』。請於

支票背後書上旅號及姓名。 
名        額： 6 名 
報名辦法： 請填妥附上之報名表及家長同意書，由有關負責領袖簽署及蓋印後，連同費用於截

止日期或之前交回本區。 
截止日期： 2024 年 7 月 25 日（星期四） 
其他事項： 1. 凡逾期遞交之報名表及家長同意書，未經有關負責領袖副署或蓋印或未交費用

者，一概不獲接納申請。參加者必須獲家長/監護人簽署家長同意書； 

2. 申請一經接納，參加資格不可轉讓別人。 

3. 參加者必需帶備幼童軍記錄冊及游泳測試證明書，全期出席及完成訓練，並經考

試及格，始獲考慮頒發證書； 

4. 本班為中國香港獨木舟總會少年獨木舟發展計劃之少年海星及少年海馬章，完成

課程者可參加考試，而考試合格者可向香港獨木舟總會申請證書，惟證書費須自

費，相關費用以香港獨木舟總會的收費為依歸； 

5. 自備糧水及午餐； 

6. 自備個人梳洗物品及水上活動衣物(防曬衣物、包踭包趾膠底鞋、帽）； 

7. 如學員未能於通過少年海星考核，該學員亦不能參與少年海馬章之訓練及考核； 

8. 有經濟需要之青少年成員可根據 「學生隊員訓練資助計劃（由 民政及青年事務

局資助）」申請全額資助參加本訓練班， 詳情 請參閱相關通告。 

9. 取錄與否，一律以電話或電郵通知各報名者之旅團領袖； 

10. 參加者如在班期前一星期尚未收到通知，逢星期四晚上致電本區總部，電

話：2328 3338 / 6012 3316 與廖允廉先生聯絡。  
                    副區總監（訓練） 

（馮珮琪              代行） 
  



 
 
 
 
 
 

 

 
幼童軍獨木舟初級（一星章）訓練班 - 報名表 

 
東九龍第      旅 
 
個人資料： 

姓名 (中文):  (英文)  

出生日期 (日/月/年):  性別: 童軍編號(YMIS): 

電郵地址:  

聯絡電話 (住宅):  (手提):  

緊急聯絡人 (姓名):  關係: 電話: 

特別健康情況 (如有)，請列出： 

 

旅 印 
旅長/旅團負責領袖簽署：                                         

姓名(正楷)：                                                

聯絡電話：                                                                    

日  期：                                                                    
 

 
區會專用 
收表日期 支票號碼 收據號碼 

 銀行  
 
  



 
 
 
 
 
 

 

 

家長同意書 
(適用於 18 歲以下參加者) 

 

敬啟者： 

 

本人同意*兒子/女兒/受監護人              (姓名)屬東九龍第           旅

參與 幼童軍獨木舟初級（一星章）訓練班。 

如有特別健康情況(例如敏感、長期服藥、哮喘等)，請列明： 

 

 

*家長/監護人姓名:                           
(正楷) 

簽 署:                                                                       

日         期:                                               緊急聯絡電話:  

 

備註： 

本同意書內之個人資料，將供本區處理上述活動及有關用途，資料提供純屬自
願。 如資料不足夠或不正確，本區將無法處理其報名申請。本函式樣可自行
影印。 

 

* 請刪去不適用者 

 


